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９

证券简称：辽通化工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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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四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辽宁省盘锦市华锦宾馆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名，出席会议的董事共计

９

名。 会议由

董事长刘云文主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收购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１．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与会关联董事刘云文先生、于小虎先生、任勇强先生、于国宏先生、杜秉光先生回避表决。

３．

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详见公司五届四次董事会公告及关联交易公告

会议审议通过《收购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评估报告。

３．

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９

股票简称：辽通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２０

辽通化工收购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

全部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意

本公司：指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华锦：指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

内蒙古化工：指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拟收购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２．

内蒙古化工为北方华锦全资子公司，本公司为北方华锦控股公司。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公司第五届四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收购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

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表决时与会的关联董事刘云文先生、于小虎先生、于国宏先生、任勇强先生、杜秉光

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项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４．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经五届四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实施，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工商登记类型：有限责任

注册地址：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办公地点：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法定代表人：刘云文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化学肥料生产、化学原料、有机化学原料及产品、无机化学原料及产品、精细化工产品、塑料

制品、机械设备、建材包装容器生产、销售、热力电力开发、新产品设计开发、技术转让、仓储、普通货物运输、

建安工程、饮食服务等。

主要股东：兵器集团、辽宁省国资委

２０１１

年末，北方华锦总资产为

３３３．７

亿，净资产为

７９．２

亿，实现营业收入

４３１．９２

亿，净利润

７．７６

亿。

２．

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北方华锦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为本公司拟购买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

（

１

）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

工商登记号：

１５２５２５０００００３８２３

注册地址：东乌珠穆沁旗乌镇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万忠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化学肥料、化工产品生产、销售。一般经营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股东：北方华锦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

２

）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目前正处于“

１００

万吨合成氨、

１６０

万吨尿素项

目”一期“

５０８０

项目”前期在建阶段，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

发改产业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７

号”备案文件，项目建设地点为东乌旗乌里雅斯太工业园区，建设规模为年产合成氨

１００

万吨、尿素

１６０

万吨，建设期限

３

年。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企业还未投产并正常生产经营。

（

３

）本公司与内蒙古化工同为北方华锦下属子公司。

经调查，上述资产无抵押、担保等法律瑕疵事项，资产权属清晰、合法，不存在任何法律纠纷事项。 无为

北方华锦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没有资金被北方华锦占用，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中没有应收北方华锦

或其他关联方款项等情形。

２．

标的资产具体情况

（

１

）财务状况

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财务状况如下：总资产账面值为

４

，

５３０．００

万元，总负债账

面值为

３

，

５３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资产类型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其中流动资产账面价值

２

，

３１２．０６

万元，包括货币资

金、其它应收款；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

２

，

２１７．９４

万元，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流动负债账面值

３

，

５３０．００

万元，包括其他应付款等。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号为国

浩审字［

２０１２

］

２１８Ａ３２５６

号。

（

２

）资产评估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内蒙古化工股权进行了评估，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并

出具《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０

号）。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产权持有者：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２

，

３１２．０６ ２

，

３１２．０６ － －

２

非流动资产

２

，

２１７．９４ ２

，

２１９．３８ １．４４ ０．０６

３

固定资产

４．２８ ４．０９ －０．１９ －４．４４

４

在建工程

２

，

２１３．６６ ２

，

２１５．２９ １．６３ ０．０７

５

资产总计

４

，

５３０．００ ４

，

５３１．４４ １．４４ ０．０３

６

流动负债

３

，

５３０．００ ３

，

５３０．００ － －

７

非流动负债

－ － －

８

负债合计

３

，

５３０．００ ３

，

５３０．００ － －

９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１．４４ １．４４ ０．１４

（

３

）《评估报告》基本内容

①

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评估基准日系由委托方确定，确定的理由是评估基准日

与评估目的实现日比较接近，有利于评估目的实现。 本次评估以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为取价标准。

②

评估方法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评估价值类型及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评估采用的基本评估方

法为资产基础法。

③

评估结论

此次评估主要采用成本法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在持续经营的前提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账面价值

４

，

５３０．００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４

，

５３１．４４

万元，增值额

１．４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０．０３％

；总负债账面

价值

３

，

５３０．００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３

，

５３０．００

万元，无增减值变动；净资产账面价值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

，

００１．４４

万元，增值额为

１．４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０．１４％

。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北方华锦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在公司五届四次董事会审议后通过签订并生效。 根据双方约定，

本公司在《协议》签订并完成股权过户后一次性支付此次收购款项。

股权转让定价政策：本公司与北方华锦约定，由北方华锦所持内蒙古化工全部股权转让本公司。转让价

格为内蒙古化工帐面净资产值，即

１０００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甲、乙双方经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应按照内蒙古化工的帐面净资产值确定转让价格。

鉴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号为国浩审字［

２０１２

］

２１８Ａ３２５６

号。 报告显示内蒙化工帐面净资产值为

１０００

万元；同时，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已出具《评

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３６０

号），该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内蒙古化工的资产价值为

１００１．４４

万元。

甲、乙双方均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款为

１０００

万元。

２．

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在股权过户后一次性支付。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２．

收购后，内蒙古化工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分离。

３．

本次收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收购价款一次性支付。

４．

本次收购完成后，内蒙古化工与北方华锦不存在新增关联交易。 工作人员转入本公司。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 可使公司利用内蒙古丰富而廉价的煤炭资源，实现煤炭资源的就地转化，降低生产成

本，实现公司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同时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 本次收购有利于深化公司稳定化

肥、发展石化的方针，继续做大做强化肥产业。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到披露日，公司与北方华锦关联交易金额为

２９．８

亿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的程序合法、合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该关联交易

时，与会的关联董事刘云文先生、于小虎先生、于国宏先生、任勇强先生、杜秉光先生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

司利益的内容与情形。

十、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五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２

、本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３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４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８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７９

债券简称：

１１

上港

０２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２０１２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发行的上

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开始支付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２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１

上港

０２

（

１２２０７９

）。

３

、发行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３０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５

年，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６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５．０５％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８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９

、起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１０

、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每年的

７

月

６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

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１

、兑付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６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

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２

、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级。

１３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４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

利率为

５．０５％

，每手“

１１

上港

０２

”（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５０．５０

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付息日

１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２

、本次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１

上港

０２

”公司债券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

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最迟在本年度付息日前第二个交易日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

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

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

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每手“

１１

上港

０２

”（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实

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４０．４０

元（税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

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

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

民企业， 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每手 “

１１

上港

０２

”（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５０．５０

元（含税）。

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取

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

１１

上港

０２

”的

ＱＦＩＩ

协助本公司办理所得税事宜，具体如下：

（

１

）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持有本期债券的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前（含当日），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指定银行账户，用途请填写“

１１

上港

０２

纳税款”，由

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税款划出后，请尽快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确认。

开户银行：工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账户号码：

１００１２４４３２９７０００９２５９０

账户名称：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２１

）

３５３０８６８８

传 真：（

０２１

）

３５３０８６８８

邮寄地址：上海市东大名路

３５８

号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０００８０

）

（

２

）请上述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前（含当日），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将本公告所附表格

《“

１１

上港

０２

”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请填写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ＱＦＩＩ

证券

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等一并送交给本公司。

（

３

）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已在所得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上述债券利息应纳税款或已进行了

相应的纳税申报，除提供上述第（

２

）项资料外，还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前（含当日）向本公司提供相关纳税

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件、向中国税务

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纳税依据），或者向本公司出具经合法签署的已就本期债券利

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的声明原件，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将不再安排相

应债券利息应纳税款的代扣代缴。 所有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应提供的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上

述规定的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４

）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且未委托本公

司代扣代缴，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芦潮港镇同汇路

１

号综合大楼

Ａ

区

４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３５８

号（国际港务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戌源

联系人：张欣、杨蕾、李玥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５３３３３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３５３０８６８８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上市推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楼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郁韡君、王懿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徐瑛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５８０２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附表：“

１１

上港

０２

”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人民

币元）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邮 箱：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０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１

、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本次分红派息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８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４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３．６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

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姓名

１ ０１＊＊＊＊＊５５８

阮加根

２ ０１＊＊＊＊＊５３０

阮加春

３ ０１＊＊＊＊＊６０５

阮静波

４ ００＊＊＊＊＊７３１

张爱娟

５ ０１＊＊＊＊＊４２７

阮兴祥

６ ０１＊＊＊＊＊３３２

阮华林

７ ０８＊＊＊＊＊５４２

上虞市汇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８ ０１＊＊＊＊＊０３０

徐万福

９ ０１＊＊＊＊＊９２３

阮云成

１０ ０１＊＊＊＊＊３９０

阮吉明

１１ ０１＊＊＊＊＊８２１

阮光明

１２ ０１＊＊＊＊＊８２３

潘达祖

１３ ０１＊＊＊＊＊６０８

阮国标

１４ ０１＊＊＊＊＊６８５

潘爱花

１５ ００＊＊＊＊＊９１０

屠美娥

１６ ０１＊＊＊＊＊４９６

谢文忠

１７ ０１＊＊＊＊＊５６６

赵国生

１８ ０１＊＊＊＊＊７０４

阮文英

１９ ０１＊＊＊＊＊９８８

张云达

２０ ０１＊＊＊＊＊９１２

莫国兴

２１ ０１＊＊＊＊＊２０４

王璧华

２２ ０１＊＊＊＊＊４６８

程建镇

２３ ０１＊＊＊＊＊１９４

金水根

２４ ０１＊＊＊＊＊４５６

韩明娟

２５ ０１＊＊＊＊＊７１８

丁友法

２６ ０１＊＊＊＊＊９７０

阮加兴

２７ ０１＊＊＊＊＊５１３

阮吉祥

２８ ０１＊＊＊＊＊５４８

阮德明

２９ ０１＊＊＊＊＊５６８

阮加太

３０ ０１＊＊＊＊＊１３７

周成余

３１ ０１＊＊＊＊＊２９９

阮其法

３２ ０１＊＊＊＊＊７３１

阮伟江

３３ ０１＊＊＊＊＊９１７

章宝珍

３４ ０１＊＊＊＊＊６７１

叶长寿

３５ ０１＊＊＊＊＊９４２

陈水友

３６ ０１＊＊＊＊＊６４６

宋小宝

３７ ０１＊＊＊＊＊７１５

赵桂强

３８ ０１＊＊＊＊＊１０４

阮迪夫

３９ ０１＊＊＊＊＊４７６

赵伟明

４０ ０１＊＊＊＊＊４１２

张志峰

４１ ００＊＊＊＊＊２９５

章文松

４２ ０１＊＊＊＊＊６９１

阮志毅

４３ ０１＊＊＊＊＊４９８

汪关良

４４ ０１＊＊＊＊＊６８４

杨国旗

４５ ０１＊＊＊＊＊８８６

章关宝

４６ ００＊＊＊＊＊６４１

单丽娟

４７ ０１＊＊＊＊＊４６１

周云兰

４８ ０１＊＊＊＊＊７７１

万晖

４９ ０１＊＊＊＊＊４１３

刘波平

５０ ００＊＊＊＊＊２３９

章志宏

５１ ０１＊＊＊＊＊９６３

钱吉荣

５２ ０１＊＊＊＊＊６０６

叶尧亮

５３ ０１＊＊＊＊＊２０７

严维英

５４ ０１＊＊＊＊＊２９５

景浙湖

５５ ００＊＊＊＊＊４８２

阮连娟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分红派息，未发生股本变动。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上虞市市民大道

１００９

号财富广场

１

号楼闰土大厦

２５

楼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５－８２５１ ９２７８

咨询传真：

０５７５－８２０４ ５１６５

咨询联系人：刘波平 王燕杰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亚盛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时在甘肃省兰

州市城关区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东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是杨树军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董事

会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交全体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以现场表决和传真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参加董事

９

人，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

如下：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已投入资金

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已投入资金的公告》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农业物流分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实施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公司拟在甘肃省兰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设

立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农业物流分公司（分公司名称以工商注册为准），负责现代农业物

流体系建设项目的实施及运营工作。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４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１

时，在甘肃省

兰州市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

１２

层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２

人，实到

２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已投入资金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已投入资金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意公司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亚盛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５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

已投入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三次会

议、监事会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已投入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置换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前期已投入资金，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

２０１１

］

１８２８

号文《关于核准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９９２．３９

万股，每

股面值

１．００

元， 每股发行价

５．４８

元， 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１５０

，

３８２

，

９７２．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５９

，

５９４

，

４９０．９２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９０

，

７８８

，

４８１．０８

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全部到位，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国浩验字【

２０１２

】

７０３Ａ３８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资金使用计划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 项目核准及备案情况

３０

万亩高效农业节水滴灌工程建设

项目

４９

，

００３．２０ ４６

，

４０８．８５

甘发改农经（备）【

２０１１

】

３０

号

现代农业滴灌设备生产建设项目

２６

，

９０５．００ ２５

，

５３６．００

甘发改产业（备）【

２０１１

】

２８

号

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

３９

，

１３０．１１ ３７

，

１３４．００

甘发改产业（备）【

２０１１

】

２７

号

合计

１１５

，

０３８．３１ １０９

，

０７８．８５

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足，项目的资金缺口部分由本公司自筹解决。

三、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完成前获得项目核准批文并已开工建设，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公司己使用自筹资金提前

投入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工程建设中。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２１

，

５９６

，

６０２．１５

元，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承诺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３０

万亩高效农业节水滴灌工程建设项目

４９０

，

０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

，

０００．００

现代农业滴灌设备生产建设项目

２６９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３４６

，

２６２．６５

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

３９１

，

３０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５

，

３３９．５０

合 计

１

，

１５０

，

３８３

，

１００．００ ２１

，

５９６

，

６０２．１５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资金情况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相关部门批准，并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利用募集资金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止，本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

２１

，

５９６

，

６０２．１５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拟用募集资金置换

自筹资金金额

３０

万亩高效农业节水滴灌工程建设项目

１０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

，

０００．００

现代农业滴灌设备生产建设项目

２１

，

３４６

，

２６２．６５ ２１

，

３４６

，

２６２．６５

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

１４５

，

３３９．５０ １４５

，

３３９．５０

合 计

２１

，

５９６

，

６０２．１５ ２１

，

５９６

，

６０２．１５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资金额

２９

，

５７６

，

１６０．１５

元，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２１

，

５９６

，

６０２．１５

元，募集资金专户支出金额

７

，

９７９

，

５５８．００

元，需用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金额

２１

，

５９６

，

６０２．１５

元。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关于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已投入资金的议案》审议和表决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 公司前期投

入的自筹资金金额已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

公司发展需要。

六、监事会意见

该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意公

司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七、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１

、亚盛集团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

前，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２

、 亚盛集团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上述预先投入资金事项业经国富浩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亚盛集团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保荐机构同意亚盛集团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

八、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三次会议决议；

２

、第六届监事会二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书；

４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鉴证报告》（国浩

核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０９Ａ１４５７

号）

５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2

年

6

月

28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2012-026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和变更议案，也未出现否决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参加本次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3

时

30

分。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7

日上

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6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6

月

27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浒泾路

55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高玉根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有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13,943,942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

400,410,000

股的

78.41%

。

1

、 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名

,

代表股份

313,865,63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8.39%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78,30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956%

。

3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黄道雄律师、童艳律师出席了

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公司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1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权益数量、所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来源和数量。

关联股东曹海峰、包燕青、皋雪松回避表决。

非关联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282,832,3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7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460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3%

。

1.2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关联股东曹海峰、包燕青、皋雪松回避表决。

非关联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282,832,3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7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460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3%

。

1.3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董事各自被授予的权益数额；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激励对象被授予的权益数

额或权益数额的确定方法。

关联股东曹海峰、包燕青、皋雪松回避表决。

非关联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282,832,3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7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460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3%

。

1.4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标的股票禁售期。

关联股东曹海峰、包燕青、皋雪松回避表决。

非关联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282,832,3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7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460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3%

。

1.5

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权的条件。

关联股东曹海峰、包燕青、皋雪松回避表决。

非关联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282,832,3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7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460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3%

。

1.6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关联股东曹海峰、包燕青、皋雪松回避表决。

非关联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282,832,3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7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460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3%

。

1.7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权益数量、标的股票数量、授予价格及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关联股东曹海峰、包燕青、皋雪松回避表决。

非关联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282,832,3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7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460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3%

。

1.8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关联股东曹海峰、包燕青、皋雪松回避表决。

非关联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282,832,3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7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460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3%

。

2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曹海峰、包燕青、皋雪松回避表决。

非关联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282,832,3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7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460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3%

。

3

、审议通过《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联股东曹海峰、包燕青、皋雪松回避表决。

非关联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248,116,3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72416%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34,720,60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7584%

。

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3,939,3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460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7%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601177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公告编号：临

2012-014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7,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

过

6

个月（详见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

登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将上述金额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

及时通知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052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61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湖北同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北同洲

"

）是公司在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

"

同洲荆州电子产业园

"

的实施主体，根据荆州市人民政

府发布的《荆州开发区鼓励电子产业集群发展优惠办法》（荆政办发〔

2008

〕

75

号），湖北同洲近日收到荆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给予的一次性高新技术产业扶持奖励资金人民币

7500

万元。

根据谨慎原则，公司将尽快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该笔补贴的会计处理方法及对公司

2012

年经营业绩

产生的影响进行确认，经确认后，再行进行相关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837

证券简称：秦川发展 公告编号：

2012-30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证券简称，证券代码

000837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

三个交易日内（

2012

年

6

月

25

日、

6

月

26

日、

6

月

27

日）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上午开

市起停牌

1

小时，上午

10:30

复牌。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董事会调查核实，并与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进行了沟通，有关情况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下游行业出现的负增长情况，导致市场需求增速放缓或下降，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

4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

大事项。

5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公司承诺至少

3

个月内不筹划上述事项。

2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本公司

2012

年半年度业绩预计：

受下游行业下滑影响， 公司

2012

年半年度业绩会下降， 预计收入同比下降

10%～30%,

利润同比下降

80%～100%

。

4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6

月

27

日


